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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就有關《道歉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及政府早前提交的文

件致函。

政府早前提交的文件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是條例草案是否適用於立法

會程序。正如我們提交的文件所述，政府認為條例草案不適用於立法會程序。

不過，如立法會議員持不同看法，政府當局當然樂意考慮其意見。

我們亦注意到有意見認為，對於有關《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3 、 73A

及的條的程序會否構成“紀律處分程序”（即屬條例草案所指的“適用程序”）

並非完全清晰。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政府擬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

正案”），修訂條例草案附表（列出“不屬適用程序的程序”），將立法會程序加

入附表。

此外，為進一步釋除部分議員對草案第 8(2）條的顧慮，即裁斷者根據

該條，在任何個別適用程序中可行使酌情權，接納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為證

據的特殊情況，政府樂意提交草案第 8(2）條的另一擬稿供議員考慮，該擬稿列

明，當出現特殊情況（例如沒有其他證據，可用於裁斷爭議事工頁），在顧及（妙

在該程序中，接納該陳述為證據，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或是否有助於秉行公義﹔

及（b）任何其他相關情況後，屬公正公平之舉，裁斷者方可根據草案第 8(2）條行

使該酌情權。如議員認為該擬稿更為可取，我們將同樣提出修正案以落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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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隨函附上反映上述建議修訂的修正案擬稿（以追蹤修訂模式顯示（見

附件））

敬請轉呈此函件及其附隨的修正案擬稿予法案委員會主席及委員組閱。

2017 年 6 月 8 日

附件

(#1511035) 

（廖冠華）
高級政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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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道歉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建議修正案 

(以追蹤修訂模式標示於草案條文之內) 

 

8. 道歉證據是否可予接納 

 (1) 某人就某事宜作出的道歉的證據，不得在適用程序中，為就該事宜裁斷過

失、法律責任或任何其他爭議事項，而接納為不利於該人的證據。 

 (2) 然而，如在個別適用程序中，出現特殊情況(例如沒有其他證據，可用於裁

斷爭議事項)，有關的裁斷者可行使酌情權，將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在

該程序中接納為證據，但該裁斷者須信納，行使該酌情權，在顧及一切有

關情況下以下事宜後，屬公正公平之舉，方可行使該酌情權。 —— 

 (a) 在該程序中，接納該陳述為證據，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或是否有助於

秉行公義； 

 (b) 任何其他有關情況。 

 (3) 儘管任何法律規則或其他關於程序事宜的規則中，有任何相反規定，本條

仍然適用。 

 (4) 在本條中 —— 

裁斷者 (decision maker)就適用程序而言，指具有權限在該程序中聆聽、收取和

審查證據的人(不論是法院、法庭、審裁處、仲裁員或任何其他團體或個

人)。 
 
 

附表 
 

[第 6 及 12 條] 

不屬適用程序的程序 

1. 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 86 章)進行的程序。 

2.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進行的程序。 

3. 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進行的程序。 

4. 立法會程序，包括由立法會為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而成立或委托的委員

會、事務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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